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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制度再優化：跨區查核開放說明會

115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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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實施日期、相關作業與影響、認可查驗機構資訊)



一、推動背景與目的

■ 為調節提升再生能源憑證發電設備查核量能，本局於114年7月1日

導入查驗機構認可制度，初期為平穩案件處理時效與品質，爰採取

轄區分配機制，即業者須依發電設備所在縣市，向對應轄區之查驗

機構申請查核

■ 考量查驗機構運作已臻成熟，市場具備全面開放條件，另隨著發電

設備驟增且分散各縣市，透過開放業者自由選擇查驗機構，將有助

於業者視需求彈性安排案件申請，以簡化行政與溝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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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跨區查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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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實施日期

115年7月1日 (查驗機構認可制度推行期滿1年)

 相關作業與影響

初次申請發電設備 設備變更申請 追蹤查核(複查)

可撤案註(變更查核機構，並重新申請) 不可撤案

註：依案件階段適用不同撤案流程(詳P.6)

可選擇查驗機構



相關作業與影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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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自評案件於補提查核報告階段不開放變更查驗機構)

申請人依指定轄
區選擇查驗機構

申請人提出申請
查驗機構

受理並辦理查核

 初次申請發電設備

現況

開放後 申請人自行選擇
查驗機構

申請人提出申請
查驗機構

受理並辦理查核

 設備變更申請

申請人提出申請
系統依轄區分配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受理並辦理查核

開放後
申請人提出申請

申請人自行選擇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受理並辦理查核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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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申請撤案

【已收件】階段
【審查書面資料】階段之後
*查驗機構將酌收相關行政處理費用

完成撤案

跳回原進度
(繼續後續作業)

相關作業與影響(2/7)

系統電郵通知

申請人

及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確認

系統電郵通知申請人

完成撤案
與申請人溝通後，
取消撤案 同意撤案

 申請撤案(變更查驗機構)



受理申請
並辦理書審

相關作業與影響(3/7)

申請人 查驗機構A

受理申請
並辦理書審

選擇
查驗機構A

發電設備
申請與送件

申請人向查驗機構A申請初次發電設備查核之後，於書審階段欲變更查驗機構，

改向查驗機構B申請查核
情境

查驗機構B

申請
撤案

同意
撤案

選擇
查驗機構B

向憑證中心
申請憑證

核發
查核報告

查核
計畫

現場
查核

撤案後，申請人需重新提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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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與影響(4/7)

追蹤查核前2個月追蹤查核前6個月

系統發送通知

預設追蹤查核機構為

原查驗機構

自主選擇期 (追蹤查核前4個月內) 不可變更期

申請人可自主選擇
是否變更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受理並辦理查核

(註：未於期限內選擇者，系統自動派至原查驗機構辦理且無法更換)

 追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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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與影響(5/7)

追蹤查核前2個月追蹤查核前6個月

116/4/1

系統發送通知，

預設追蹤查核機構為

原查驗機構A

自主選擇期 (追蹤查核前4個月內) 不可變更期

116/7/31前

申請人未變更
116/8/1後

由原查驗機構A

受理並辦理查核

(不可變更查驗機構)

不收取書審費用

發電設備之追蹤查核月為116年10月，申請人接獲系統追蹤查核通知後，

未變更查驗機構
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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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與影響(6/7)

追蹤查核前2個月追蹤查核前6個月

116/4/1

系統發送通知，

預設追蹤查核機構為

原查驗機構A

自主選擇期 (追蹤查核前4個月內) 不可變更期

116/6/10

申請人變更為查驗機構B

116/7/31

申請人再度變更為查驗機構C

116/8/1後

由查驗機構C受理並辦理查核

更換追蹤查核法人，仍不收取書審費用

發電設備之追蹤查核月為116年10月，申請人接獲系統追蹤查核通知後，

變更查驗機構
情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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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與影響(7/7)

 追蹤查核(續)

• 憑證發電設備應於每年進行追蹤查核，可查核期間為：查核月前2個月~查核月後1個月

• 電量數據採自動回傳、由輸配電業提供或裝置容量50 kW以下者，週期得改為3年

最近一次
憑證中心
審查通過月

預計下次
追蹤查核
時間 T
(屆滿1年)

追蹤查核
系統通知
( T - 6個月)

自主選擇
查驗機構期間
(通知後4個月內)

系統派案
( T - 2個月)

追蹤查核
起訖區間

(T - 2個月 ~ T + 1個月)

可查核
期間

115年10月 116年10月 116年4月 116年4月~7月 116年8月 116年8月~11月 4個月

115年11月 116年11月 116年5月 116年5月~8月 116年9月 116年9月~12月 4個月

115年12月 116年11月 116年5月 116年5月~8月 116年9月 116年9月~12月 4個月

116年1月 117年2月 116年8月 116年8月~12月 116年12月 116年12月~117年3月 4個月

116年2月 117年2月 116年8月 116年8月~12月 116年12月 116年12月~117年3月 4個月

116年3月 117年3月 116年9月 116年9月~12月 117年1月 117年1月~4月 4個月

(註：「預計下次追蹤查核時間T」係依最近一次通過審核的時間與追蹤查核週期計算



認可查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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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機構 機構電話 聯絡人 申請網址 收費資訊網址

財團法人台灣

大電力研究試

驗中心

(03)483-9090 

#5008/#5119

陳先生/

施先生

https://www.trec.org.tw/inspec

tion-

institution/tertec/login?inspecti

onInstitution=

https://www.tertec.org.tw/inde

x.php?action=news_detail&id=1

86

財團法人台灣

商品檢測驗證

中心

(03)328-0026 

#736/#282

袁組長/

紀小姐

https://www.trec.org.tw/inspec

tion-

institution/etc/login?inspectionI

nstitution=

https://www.etc.org.tw/tw/ser

vice/detail/437

財團法人金屬

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04)2350-2169 

#8313 / #8327

黃先生/

施小姐

https://www.trec.org.tw/inspec

tion-

institution/mirdc/login?inspecti

onInstitution=

https://www.quality.org.tw/Ho

me/Article/f4a8421c-a845-

4d93-9b69-300b42f0ef4c

https://www.trec.org.tw/inspection-institution/tertec/login?inspectionInstitution=
https://www.tertec.org.tw/index.php?action=news_detail&id=186
https://www.trec.org.tw/inspection-institution/etc/login?inspectionInstitution=
https://www.etc.org.tw/tw/service/detail/437
https://www.trec.org.tw/inspection-institution/mirdc/login?inspectionInstitution=
https://www.quality.org.tw/Home/Article/f4a8421c-a845-4d93-9b69-300b42f0ef4c


三、結語

 本局規劃於查驗機構認可制度推行期滿1年後，開放跨區查核，

以鼓勵查驗機構良性競爭、簡化業者相關行政與溝通程序

 T-REC官網將於正式生效前，公告相關訊息與系統操作指引，

供業者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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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提問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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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管理機制
(小案場快速通關) 申請人 BSMI/憑證中心查驗機構

附件、查驗機構認可制度流程圖

案場
自評

提交自評
報告

文件
審查

核可
自評
報告

申請
憑證

文件
檢查

發電設備
查核

文件
檢查

申請
憑證

核發查核
報告

申請發電
設備查核

文件
審查

查核
計畫

發電設備
查核

開始累計
電量

正常
流程

*快速
通關

*未滿1MW轉供案場適用

核發
憑證

**未滿500kW 6 個月
500kW以上3 個月

核發查核
報告

**期限內
補提查核
報告

排定查核
時程

核發
憑證

開始累計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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